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5 年 4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公司全体独立

董事。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独立董事共 4 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独立董事共 4 人，会议由独立董事吴飞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认真讨论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的相

关事项，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核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审计业务资格，具

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具备足够专业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

诚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在以往为公司提供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工作中，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

较好完成了各项受托任务。公司选聘审计机构的审议程序履行充分、恰当。同意

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二、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薪酬方

案的议案》所拟定的薪酬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公司的经营规模、

发展阶段相匹配。 

本议案分为三个子议案进行表决： 



（1）独立董事薪酬方案。全体独立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2）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3）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同意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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